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
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專業證照課程實施要點
96年7月6日系務會議通過
97年6月27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
98年4月28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100年04月27日系務會議通過
102年01月11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103年06月20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104年11月13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108年01月11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109年01月10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
114年01月08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
1、 為提升學生的專業技能，增加就業競爭力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2、 實施對象：日間部96學年度（含）以後入學之四技學生。

3、 「專業證照」為排定在四年級下學期的0學分必修科目，其成績以通過或不通過登錄。

4、 認可之專業證照類別須正面表列，經系務會議通過，並公告於系上網頁，始可承認。系上得視需要依程序修訂專業證照類別。

5、 符合下列條件之學生，須將證明文件正本及影印本二份送交系上登記（正本驗後發還），其「專業證照」科目才能被認定為通過。

（1） 於入學前已取得系上認可之專業證照，並於入學當學期內完成登記程序。(請參考附件一)

（2） 在學期間取得系上認可之專業證照，並於證照所註明之發證日當學期內完成登記程序。（於寒、暑假其間所取得之證照，需於開學後一個月內完成登記程序）

6、 系上收到學生所繳證照證明文件後需上網登錄，證明文件影印本一份各系自存，一份送至教學發展中心。

7、 學生四年級下學期之「專業證照」成績（通過或不通過），由系上依資料庫所登記之專業證照資料判定之。

8、 外籍生不受取得專業證照才符合畢業門檻之限制。

9、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
[附件一]化材系認可之專業證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號
	證照名稱
	級數
	發照單位
	證照類別

	
	中華民國技術士-化工
	丙級
	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(舊：勞工委員會)
	政府機關

	
	中華民國技術士-化工
	乙級
	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(舊：勞工委員會)
	政府機關

	
	中華民國技術士-化學
	丙級
	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(舊：勞工委員會)
	政府機關

	
	中華民國技術士-化學
	乙級
	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(舊：勞工委員會)
	政府機關

	
	中華民國技術士-石油化學
	乙級
	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(舊：勞工委員會)
	政府機關

	
	初級塑膠材料應用工程師
	乙級
	經濟部
	政府機關

	
	中級塑膠材料應用工程師
	乙級
	經濟部
	政府機關

	
	初級射出成型工程師認證
	乙級
	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「PIDC」
	其他

	
	淨零碳規劃管理師
	初級
	經濟部
	政府機關

	
	(PMA)Project Management Assistant[專案助理]
	丙級
	(NPMA)N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Association[中華專案管理學會]
	其他

	
	(PMA+)Project Management Engineer[專案技術師]
	乙級
	(NPMA)N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Association[中華專案管理學會]
	其他

	
	中華民國技術士-化學
	甲級
	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(舊：勞工委員會)
	政府機關

	
	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
	丙級
	環境保護署
	政府機關

	
	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
	乙級
	環境保護署
	政府機關

	
	廢棄物處理技術員
	乙級
	環境保護署
	政府機關

	
	中華民國技術士 -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
	乙級
	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(舊：勞工委員會)
	政府機關

	
	廢水處理專責人員
	乙級
	環境保護署
	政府機關

	
	中華民國技術士-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
	乙級
	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(舊：勞工委員會)
	政府機關

	
	中華民國技術士-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
	乙級
	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(舊：勞工委員會)
	政府機關

	
	中華民國技術士-電鍍
	乙級
	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(舊：勞工委員會)
	政府機關

	
	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
	乙級
	環境保護署
	政府機關

	
	廢棄物清除技術員
	乙級
	環境保護署
	政府機關

	
	中華民國技術士–熱處理
	丙級
	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(舊：勞工委員會)
	政府機關


附註:上述未列出的證照是否可以採計，將由系主任召集相關會議議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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